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电梯日常维保保养服务合同

                          
                          

客 户 名 称 ： 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项 目 名 称： 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电梯所在地：          地震局          
保养合同号：                          
电 梯 台 量：         1台           
     签 订 日 期：       年      月       日





电梯维修、维保服务合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现就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电梯维修、维保服务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1、 合同内容
甲方所有（或甲方管理使用）的1台  NF-2000-2S30 型（工号：11G076461）客用/商用电梯由乙方提供维修及日常保养、年度检测服务。乙方须根据特种设备使用相关要求，对上述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对所维保的电梯，每年负责年检、取证工作，对验收取证需检修的项目依次进行修理，并取得检测合格报告，且检测合格报告作为项目验收依据。
    二、服务地点及期限
1、地点：   盘龙区黑龙潭        。
2、服务期限：本合同履行期限自 2023 年 06 月 1 日至 2024 年 05月 31 日。
三、服务要求及验收标准：
1、维保要求：电梯应至少每15日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每次必须制作维护保养记录交甲方签字确认。
2、验收标准：
（1）乙方常年派驻专业维修人员为甲方提供日常维护及24小时急修服务，接报修电话后30分钟内到场处理。
（2）维保中对各润滑系统、电控系统等是否正常有效进行检查，及时排除不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修复。
（3）每月定期上门对电梯进行维修保养两次，做好维保记录，认真听取甲方或最终用户意见，并对甲方提出问题的地方进行重点检查，确保电梯的可靠运行，维保人员必须是通过专业培训的，具有电梯操作证的专业人员。严格、认真填写电梯定期维保工作单。
（4）乙方对所维保的电梯，每年负责年检、取证工作，年检费用由甲方支付，对验收取证需检修的项目依次进行修理，不另收工时费，并取得检测合格报告，且检测合格报告作为项目验收依据。
（5）所更换的器件必须是原装正品。维修、维护后，设备外观符合规范要求,设备运行正常平稳、无异响、保证电梯安全正常运行，保证电梯年检合格。
四、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1.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为大写：人民币 肆仟肆佰元整；小写：（￥4400 元整）。费用包括完成各项维修、维护、检测、保养所需的人工费、管理费、规费、税金等一切与本项目相关的全部费用，其中须第三方进行的检测费用不得高于市场价格，否则甲方有权指定检测机构；维修保养过程中出现故障产生需要更换设施设备（零部件)等的费用，由甲方与乙方根据市场价格协商一致后据实结算。
2.支付方式：
（1）本合同不支付预付款。
（2）维修保养过程中电梯出现故障产生需要更换设施、设备（零部件)等的费用，根据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据实结算。
（3）先服务后付款，本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每半年支付一次，每次支付金额为本合同价款的50%，每次付款须经甲方考核验收合格。
（4）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材料13%，维修9%,服务6%），甲方在收到发票15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支付到乙方基本账户。
五、甲、乙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1）负责设备的日常管理，对乙方的服务质量和服务项目进行考察和确认。
2）设备保养时，给予乙方合理充分的时间，并负责提供维保所需的场地。
3）因管理、使用不当或人为损坏而需要修理和恢复设备功能，需与乙方另行协商一致，方可实施。
4）在保养服务期内，若第三方对本合同设备实施改造、修理、装饰、更换等，应在实施前1周内书面通知乙方，并在工程结束时通知乙方对设备进行检查。
2、乙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维修、维护、保养义务的；
2）因乙方原因验收不合格的，乙方有义务进行返工，返工发生的费用由乙方全部承担；
3）乙方不得未经甲方允许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及第三人；
4）乙方所提供的维修、维保服务、备品备件等不符合国家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费用及责任；
5）若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具有完全的权利，其他第三人有证据证明乙方侵犯其知识产权或其它权利，所有责任全部由乙方负责并承担一切损失； 
6）因乙方维修、维保、保养不当造成停梯、坠梯等情况，乙方须在七个工作日内恢复该电梯正常运行，并由乙方承担全部损失及责任。
六、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逾期一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技术要求和培训要求完成合同约定的维修、维护工作，每逾期一日，按100元/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工作进度延迟超过7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3.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交付设备或备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甲方有权拒收，并有权选择要求乙方予以换货、退货。
4.乙方不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供质保服务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5.乙方在向甲方提供电梯维修、维保服务过程中必须严格遵照国家相关安全和劳动保护管理规定执行，如因乙方原因发生人员伤亡、火灾等安全事故，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相关责任由乙方承担。
6.因乙方的原因对第三方的专利、版权、商标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的侵犯，由乙方负责处理，由此给甲方造成经济及社会声誉损失的，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7.乙方不得将标的物分包、转包给第三方或委托第三方完成，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8.本合同任何一方违约，若违约金未能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还应承担守约方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诉讼费、公证费、律师费等）。

七、售后服务(保修等条款)：
设备维修、维护后,运行功能、各项参数必须达到国家行业规范标准,运行正常，保证检测合格。
[bookmark: _Toc295827624]八、施工安全及防火要求
1、乙方在项目实施期间必须严格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规范及安全操作规范进行实施，要有完善的安全管理措施，需动火作业时，必须到甲方安全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并做到施工方法得当，安全施工，确保不发生人身伤害事故，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施工人员及非施工人员伤亡事故，均由乙方负完全责任，甲方一概不负责任。若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就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2、进入设备安装场地的施工人员必须有专人负责，应服从门卫管理，进入场地前乙方向甲方提交一份进场人员花名册（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以保证现场的安全管理。
3、在整个工程期间，发生的一切设备，由乙方原因造成的人身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担任全部责任。维保人员在甲方现场施工期间，应按甲方要求进行施工，不得对环境造成污染，若造成污染其责任和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
九、知识产权
乙方向甲方保证根据本合同中由乙方提供的服务或产品不会构成对任何第三方的专利、版权、商标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的侵犯。如有上述情况发生，则责任由乙方承担。
十、合同的解除
有下述情形之一，甲方可发出书面通知解除合同，自通知发出按甲方所在地时间24小时后解除：
（1）乙方未能履行合同项下任何其它义务（细微义务除外），或在未事先征甲方同意的情况下，从事任何可能在实质上不利影响其履行合同能力的活动，经甲方书面通知后5日内未能对其行为作出补救；
（2）乙方出现破产、清算、资不抵债，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转包分包，相关证明材料不真实，知识产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的侵犯等履约情形，且未能提供令对方满意的履约保证的。
（3）若甲方未履行付款业务或其它业务，不利于用合同履行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十一、不可抗力
如因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导致乙方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7日内向甲方提供有效的书面证明。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或解除合同。
十二、解决争议的方式
甲乙双方如发生纠纷，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乙双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十三、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四、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
补充说明
1. 更换零配件由甲方承担。
2. 电梯的年检费用由甲方承担。

	甲   方: 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签字）：
经办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帐号：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   方：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签字）：
经办人: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23号恒隆广场办公楼OT1-1602、1610
邮编：650021
电话：0871-63628388
传真：0871-63628988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昆明人民中路支行
帐号：833380235710002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301007638804566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23号恒隆广场办公楼OT1-1602、1610
电话：0871-63628388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昆明人民中路支行
帐号：833380235710002
行号：308731021067
公司税类：一般纳税人
公司类型：中外合资公司
